
2018 年 5 月 15 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
 

「科技人才入境計劃」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政府即將推出的「科技人才入境

計劃」 (「計劃」 )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2017 年 10 月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宣布，政府會循

八大方面加強創新及科技 (「創科」 )發展，包括匯聚科技

人才，以及吸引頂尖的海外及內地科研機構來港。我們正

面對全球各地爭相招攬科技人才的情況︰區內一些地方已

採取積極進取的措施吸納這些人才 1。同時，本地科技界也

十分關注在一些特定範疇的本地科技人才短缺，以及從香

港以外地方輸入科技人才需時甚長。為回應這些問題及關

注，政府會以先導形式推行為期三年的計劃，為輸入海外

和內地科技人才來港工作實施快速處理安排。  

 

 

先導計劃的主要特點  

 

3 .  先導計劃的主要特點包括－  

 

(a)  會先適用在香港科技園公司 (「科技園公司」 )
2及香

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(「數碼港」)
3從事生物科技、

人工智能、網絡安全、機械人技術、數據分析、金

融科技及材料科學的租戶和培育公司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一些鄰近地區採取的措施包括︰向外地人才給予現金補貼、放寬選擇工作的彈

性、以快速程序處理入境及居留手續、延長逗留年期、放寬受養人的居留規定

等。  
2
 包 括 香 港 科 學 園 和「 創 新 中 心 」的 租 戶 和 培 育 公 司， 以 及 科 技 園 公 司 管 理

的 三 個 工 業 邨 的 承 批 人 。  
3
 包 括 數 碼 港 的 租 戶 、 駐 場 及 非 駐 場 培 育 公 司 ， 以 及 S m a r t - S p a c e 租 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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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在首個運作年度，輸入最多 1 000名海外／內地人

才；  

 

(c)  每間獲創新科技署審批其申請的科技公司／機構，

可獲分配配額，而配額每年不多於 100人；  

 

(d )  經計劃來港的人士必須由提出申請的科技公司／機

構聘請，並在香港主要從事屬上文第 3(a)段所述領

域範疇的研發工作；  

 

(e)  經計劃來港的人士，須持有具特別認受性的大學 4所

頒授的科學、科技、工程或數學 (「 STEM」 )學科學

位。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者無需工作經驗，持有學

士學位者則須具備最少一年在相關科技範疇的工作

經驗；  

 

( f )  不符合上文第 3(e)段的學歷要求，但在特定範疇上

具備良好技術資格、經證明的專業能力及／或有關

經驗和成就的人士，若備有文件證明，仍可基於充

分的理據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；  

 

(g )  為促進培育本地科技人才，經計劃獲批配額的科技

公司／機構每聘用三名非本地人士來港，須聘用一

名本地全職僱員 (僱傭合約為期最少一年 )和兩名本

地實習生 (實習期最少三個月 )
5。這些本地僱員全部

均須從事與科技相關的工作 6。全職僱員最少須持有

學士學位，而實習生則可以是本科生、畢業生或研

究生；以及  

 

(h )  非本地人才的薪酬應與本港類似職位現時的市場薪

酬水平大致相若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指 「 Q S 世 界 大 學 排 名 榜 」、「 倫 敦 時 報 高 等 教 育 世 界 大 學 排 名 榜 」 及 「 世

界 大 學 學 術 排 名 」 (又 稱「 上 海 排 名 」 )最 新 公 布 與 S T E M 相 關 的 排 行 榜 上

首 1 0 0 間 大 學 。  
5
 公 司 ／ 機 構 可 聘 用 更 多 本 地 全 職 僱 員 ， 代 替 聘 用 本 地 實 習 生 。  

6
 除 研 發 工 作 外 ， 科 技 相 關 工 作 會 被 廣 泛 界 定 為 包 括 科 技 或 知 識 產 權 律 師 、

技 術 轉 移 專 家 等 職 位 ， 但 不 包 括 一 般 支 援 職 位 (例 如 行 政 文 員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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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程序  

 

4 .  先導計劃的目的是使相關申請及審批程序更快捷。

計劃的操作包括以下兩個階段－  

 

 第一階段：科技公司／機構申請配額  

 

(a)  申請的科技公司／機構須說明以下情況：  

 

( i )  申 請 配 額 的 理 由 (例 如 新 開 業 或 要 擴 展 研

發計劃 )；以及  

 

( i i )  本港缺乏或不能輕易覓得具備相關技能、

知識或經驗的人才，因此有關職位無法全

部由本地工作人口擔任；  

 

(b )  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會負責接收申請和檢視所

申請配額，並就以下及其他事項向創新科技署

提供建議：  

 

( i )  所物色的專才具備的知識或技能是否與申

請公司／機構的科技活動匹配；  

 

( i i )  有關公司／機構申請配額數目的理據是否

充分 (基於經營規模、地點及擴展計劃等考

慮因素 )；  

 

( i i i )  有關公司／機構在聘用相關範疇的本地人

才方面是否有確實困難；以及  

 

( iv)  所需專才的學歷資格或其他專業知識及薪

酬福利是否合適；  

 

(c)  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提出意見及建議後，創新

科技署可批出全部或部分所申請配額，亦可拒

絕申請。有關配額會針對配額申請表格所列明

的主要職責、學歷要求、專業技能、相關經驗、

薪酬福利等而批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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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：申請工作簽證／進入許可證  

 

(d )  配額有效期定為六個月，獲分配配額的公司／

機構須於配額有效期內為非本地人才申請工作

簽證／進入許可證；  

 

(e)  工作簽證／進入許可證申請須直接提交予入境

事務處 (「入境處」)。公司／機構須為個別申請

人提交證明文件，惟無須再多次重複提交設立

有 關 職 位 的 理 據 及 本 地 招 聘 工 作 不 成 功 的 證

明。有關非本地僱員的主要職責、學歷資格、

技術技能、工作經驗及薪酬福利等，須完全符

合獲配特定配額的規定；  

 

( f )  入境處會因應每個簽證／進入許可證申請的個

別情況作出考慮 7。  

 

5 .  公 司 ／ 機 構 可 自 由 選 擇 採 用 這 項 新 計 劃 或 現 行 的

「一般就業政策」及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」，為其僱員申請

簽證／進入許可證。  

 

 

先導計劃的優點  

 

6 .  先導計劃具以下優點：  

 

(a)  透過發出配額，計劃讓成功申請的科技公司／

機構得到確定性，讓它們可從速進行招聘和作

出商業計劃；  

 

(b )  為保障本地人士的就業機會，計劃仍要求申請

的科技公司／機構在申請配額的階段，證明本

港缺乏或不能輕易覓得具備相關技能、知識或

經驗的人才。然而，計劃免除申請公司／機構

須根據「一般就業政策」或「輸入內地人才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入 境 處 如 對 個 別 個 案 有 疑 問，可 徵 詢 創 新 科 技 署 的 意 見。創 新 科 技 署 在 徵

詢 科 技 園 公 司 或 數 碼 港 的 意 見 後，會 就 有 關 的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證 申 請 是 否

符 合 核 准 配 額 所 訂 明 的 規 定，繼 而 是 否 應 由 入 境 處 根 據 先 導 計 劃 進 一 步 處

理 ， 向 入 境 處 提 出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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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」的現行規定，就每宗個案證明本地人才短

缺。此安排可為申請公司／機構節省招聘的時

間及資源，並將有效簡化及縮短實際的入境申

請手續，令人才能盡早到位工作展開研發；  

 

(c)  縮短有關人才申領簽證／進入許可證所需的時

間 8，亦會減低有關人才因等待審批時間過長而

被吸納至其他地方工作的機會；以及  

 

(d )  3:1+2 的非本地與本地僱傭要求，實際上會為本

地人才提供更多本地就業機會，並有效培育本

地人才。  

 

7 .  簡而言之，先導計劃將有助吸納世界各地的人才，

鼓勵本地與非本地的人才交流，從而促進香港的科技發展。 

 

 

不符合聘用本地人才規定的後果  

 

8 .  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會負責查核申請的科技公司／

機構有否遵從聘用本地僱員的要求。在申請配額前三個月

和配額期限屆滿日後三個月之間簽訂聘用合約的本地人

才，會視作符合聘用本地人才的規定。  

 

9 .  未能符合聘用本地人才規定 (包括在沒有合理因由

的情況下於短時間內終止聘用 )，會對公司／機構造成兩項

負面影響。公司／機構在未能符合聘用本地人才規定之

前，其新的配額申請不會獲得處理。此外，獲分配予該公

司／機構的任何未使用配額將會被暫時撤銷。不過，有關

公司／機構可繼續根據「一般就業政策」／「輸入內地人

才計劃」申請非本地人才入境。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
 根 據 「 一 般 就 業 政 策 」 及 「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 」， 入 境 處 在 收 到 全 部 所 需

文 件 後，一 般 需 時 四 星 期 處 理 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證 申 請。就 先 導 計 劃 來 說 ，

入 境 處 預 期 在 收 到 全 部 所 需 文 件 後，簽 證 ／ 進 入 許 可 證 申 請 的 一 般 處 理 時

間 可 縮 短 至 兩 星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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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出安排  

 

10.  我們會在未來數星期向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租戶

和培育公司簡介先導計劃，目標是在 2018 年 6 月開始接受

申請。配額會以「先到先得」形式分配。政府會適時檢視

計劃的涵蓋範圍及規模，以靈活回應新科技範疇的發展及

不斷轉變的業界需要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1 .  請委員察悉，並就本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。  

 

 

 

創新及科技局  

創新科技署  

2018 年 5 月  

 


